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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行事曆 

年 月 
星期/ 

週次 

星

期

日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主 要 事 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一 

月 

寒假 

21 22 23 24 25 26 27 

 01/22 中午 12 時學期成績上網輸入截止 

 01/25 開放完成 112.1 學期教學評量學生網路查詢成績 

 (未完成 112.1 學期教學評量學生於 01/28 開放網路查詢成績) 

 01/25 寄發 112.1 學期成績單 

 01/25-01/29 受理學分抵免線上申請 

28 29 30 31    
 01/31 第 1 學期結束 

 01/31 預計核發 112.1 學期延修生畢業證書 

二 

月 

    1 2 3  02/01 第 2 學期開始 

4 5 6 7 8 9 10 

02/05-02/07 全校停電歲修 

02/08 調整放假日(補畢業典禮上班) 

02/09 除夕 

11 12 13 14 15 16 17 

02/10-2/14 大年初一~初五 

02/15 核發 112.1 學期超鐘點及大班鐘點費（15-18 週） 

02/16 112.1 學期研究所畢業生完成離校手續截止日 

02/15-02/16 延修生辦理註冊程序及選課 

一 18 19 20 21 22 23 24 

02/18 教師課程大綱輸入截止 

02/19 開學日 

02/19-04/14 教師教學教材上網（第 8 週） 

02/19-02/26 英文/資訊畢業門檻配套替代課程選課(上午 8:30 開始) 

02/19-02/26 延修生辦理註冊程序及選課 

02/19-02/26 第三次選修課程網路選課 

02/19-02/26 必修緩修申請 

02/19-02/26 應屆畢業班學生開始重補修網路選課 

02/21-02/26 非應屆畢業班學生開始重補修網路選課 

02/23-02/26 ○1 選修課程開放高低年級及學制互跨網路選課 

             ○2 跨系網路選課 ○3 體育及分類通識課程重補修網路選課 

※各階段選課時程請參考選課行事曆 http://cur.hk.edu.tw/main.php 

二 

25 26 27 28 29   0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 1 天 

02/26 選課作業結束 

02/27 受理推廣學生隨班修課及外校學生跨校選課 

三 

月 

     1 2 

三 3 4 5 6 7 8 9 03/04-03/10 學生加退選後選課清單確認 

四 10 11 12 13 14 15 16 
03/11-03/17 教師上網核對學生上課名單 

03/12-03/15 教師上網核對授課鐘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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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星期/ 

週次 

星

期

日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主 要 事 項 

五 17 18 19 20 21 22 23 
03/18-03/29 受理 113.1 學期轉系及預研生申請 

03/18-06/14 受理 113.1 學期輔系、雙主修申請 

六 24 25 26 27 28 29 30 
03/25-03/29 期中考會議廳（第二會議廳）借用登記 

03/29 核發超鐘點及大班鐘點費（1-2 週） 

七 

31       

四

月 

 1 2 3 4 5 6 
04/04 兒童節放假 1 天 

04/05 清明節放假 1 天 

八 7 8 9 10 11 12 13 
04/08 自主學習日放假 1 天 

04/09-04/21 學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表問卷填寫 

九 14 15 16 17 18 19 20 

04/14 教師教學教材上網截止 

04/15 核發超鐘點及大班鐘點費（3-6 週）及保留鐘點核發（18 週） 

04/15-04/21 期中考週 

04/15-05/31 112 學年教學教材智慧財產權查核 

十 21 22 23 24 25 26 27   

十一 

28 29 30     
04/30 校課程委員會 

04/29 中午 12 時期中考成績上網輸入截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五

月 

   1 2 3 4 
05/02 公告查詢成績、寄發專科部期中考成績單 

05/02 暑期重補修選課時程公告（至課務組查詢相關訊息） 

十二 5 6 7 8 9 10 11 

05/06 濃縮課程畢業班扣考申請截止 

05/06-05/10 濃縮課程畢業考會議廳（第二會議廳）借用登記 

05/06-05/19 濃縮課程畢業班課程教學評量網路問卷填寫 

05/09 公佈 112.1 學期書卷獎獎學金名單 

05/09 濃縮課程畢業考扣考通知 

十三 12 13 14 15 16 17 18 

05/15 核發超鐘點及大班鐘點費（7-10 週） 

05/13-05/17 放棄修課申請(不含濃縮課程班) 

05/13-05/17 受理成績優異學生申請提前畢業 

05/15 113.1 學期一般課程選課時程公告（至課務組網頁查詢相關訊息） 

十四 19 20 21 22 23 24 25 

 05/19 濃縮課程畢業班課程教學評量問卷填答結束 

05/20-05/26 濃縮課程畢業考週 

05/20-06/16 非畢業班與非濃縮課程畢業班課程教學評量網路問卷填寫 

十五 
26 27 28 29 30 31  05/27-06/02 113.1 學期課程 第一次網路選課 

05/27-05/31 期末考會議廳（第二會議廳）借用登記 

05/29 中午 12 時濃縮課程畢業考成績上網輸入截止 

六

月 

      1 

十六 2 3 4 5 6 7 8 

06/03 中午 12 時成績預警輸入截止 

06/05 期末考扣考申請截止 

06/08 畢業典禮(上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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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星期/ 

週次 

星

期

日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主 要 事 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六

月 

十七 9 10 11 12 13 14 15 

06/10 端午節放假 1 天 

06/11-06/16 113.1 學期課程 第二次網路選課 

06/11 期末考扣考通知 

06/15 核發超鐘點及大班鐘點費（11-14 週） 

十八 16 17 18 19 20 21 22 
 06/16 非畢業班與非濃縮課程畢業班課程教學評量網路問卷填寫結束 

 06/17-06/23 期末考週與非濃縮課程畢業班畢業考週 

十九 23 24 25 26 27 28 29 06/23 結業日 

暑 

假 

30        

七

月 

 1 2 3 4 5 6 

07/01 中午 12 時學期成績上網輸入截止 

07/04 開放完成 112.2 學期教學評量學生網路查詢成績 

 (未完成 112.2 學期教學評量學生於 07/06 開放網路查詢成績)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7/15 核發超鐘點及大班鐘點費（15-18 週） 

07/17 預計核發 112.2 學期非濃縮課程畢業班及延修生畢業證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07/31 第 2 學期結束 

※備註：若有異動，將依校內網頁最新公告及註冊、課務組網頁公告為主 

註冊、課務組行事曆下載網址：http://cur.hk.edu.tw/main.php →【行事曆】 

112 年 12 月 28 日訂定 

  

http://cur.hk.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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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務處各組分機及職掌表 

單位/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分機 

教務長 范煥榮 本校教務處工作之統整與推動 1200 

秘書 蔡旻璇 協助教務長完成各項工作 1251 

註
冊
組 

組長 阮蘭婷 學籍、成績管理工作之統整 1253 

組員 張彩虹 
學籍 

成績 

幼兒保育系、食品科技系(科、所)、美髮造型設計系

(科)、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進修部二技護

理系 

1254 

行政助理 江依恩 
學籍 

成績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化妝品應用系（所、科）、

運動休閒系、四技護理系、五專護理科、四技護理在

職專班、護理系碩博士班 

1255 

辦事員 蔡佩玲 
學籍 

成績 

物理治療系、營養系(所)、生物科技系、國際溝通英語

系、智慧科技應用系(科)、動物保健系(含學士學位學

程)、學士後護理系、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1256 

組員 熊琪萍 
學籍 

成績 

健康事業管理系(所)、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餐旅

管理系、醫療器材發展與應用系、文化設計與行銷系、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班 

1257 

課
務
組 

組長 林仕玲 課務、選課、教師鐘點、教學評量工作之統整 1252 

約聘人員 謝琦竹 公文桌管理、網路教學及校外實習作業 1258 

專案人員 沈鈺萱 
課務 

工作 

幼兒保育系、食品科技系(科、所)、美髮造型設計系

(科)、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進修部二技護

理系 

1254 

書記 呂佩穎 
課務 

工作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化妝品應用系(所、科)、運動

休閒系、四技護理系、五專護理科、四技護理在職專

班、護理系碩博士班 

1255 

組員 吳玫青 
課務 

工作 

物理治療系、營養系(所)、生物科技系、國際溝通英語

系、智慧科技應用系(科)、動物保健系(含學士學位學

程)、學士後護理系、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1256 

約聘人員 陳繪亘 
課務 

工作 

健康事業管理系(所)、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餐旅

管理系、醫療器材發展與應用系、文化設計與行銷系、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班 

1257 

綜
合
業

務
組 

組長 陳足圓 
綜合業務組業務統籌與推動、彙整校務基本資料庫(含校內說明

會備詢)、教育部師資質量考核作業、增調所系科班報部(技專校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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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分機 

院總量管制作業)、教務處年度預算經費編列、規劃辦理講座活

動及各式研習、教師評鑑評量考核(教學項目)、IEET 中華工程教

育認證、校務評鑑暨系所自我評鑑、訪視活動及相關事宜、統籌

校務發展計畫（含行動方案管考）、溝通、聯繫校外及校內各單

位之各項相關業務及出席開會事宜、協助教務長行程排定 

約聘人員 吳育萱 

弘光學報審查及出刊作業、整體發展經費-「教師國內研習補

助」、「教師專業證照獎勵」、教育部大專定期公務統計報表報送

作業、校務基本資料庫彙整、交叉檢核事宜、大專校院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校內管考作業、教務會議、校務評鑑暨系所自我評鑑、

訪視活動及相關事宜、講座活動及各式研習會、辦理教育部產業

學院計畫-方案一(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教務處年度行事曆

編製、綜合業務組個資盤點與風險評估作業、綜合業務組工讀生

管理、財產管理、維修及保管、綜合業務組網頁維護 

1204 

專案人員 洪婉禎 

教育部各項計畫申請事宜、高教深耕計畫子計畫規劃及執行、整

體發展經費-「教師精進與創新實務教學計畫」、「教學輔助媒材

製作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獎補助」、系本位課程發

展檢核作業、校務發展計畫（含行動方案管考)、大專校院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學校審核作業、校務評鑑暨系所自我評鑑、訪視活

動及相關事宜、講座活動及各式研習會、教務處網頁維護、彙整

弘光年報、弘光概況、中英文簡介及教務業務資訊手冊相關資料 

1283 

選
才
專
案
辦
公
室 

主任 范煥榮 綜理選才專案辦公室業務及計畫執行之規劃與督導 1200 

副主任 林敬榮 綜理選才專案辦公室業務及計畫執行之規劃與督導 1105 

執行秘書 李育姍 協調及推動各項計畫業務執行 1270 

專案人員 張毓宸 

辦理各項選才專業化計畫相關說明會、研討會、諮詢會議（包含

招生專業團隊培訓、學習歷程檔案、選才內涵、評量尺規、技高

端及專家學者之諮詢會議等）、配合辦理各類招生事務及其他交

辦業務、相關費用核銷。 

1290 

專案人員 陳韻婷 

辦理各項選才專業化計畫相關說明會、研討會、諮詢會議（包含

招生專業團隊培訓、學習歷程檔案、選才內涵、評量尺規、技高

端及專家學者之諮詢會議等）、配合辦理各類招生事務及其他交

辦業務、公文收發及發各類通知。 

1292 

※ 各位老師若有任何問題，敬請與教務工作相關之同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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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師教學行政配合事項作業說明 

                   項目                       日期                     

 

 

 

 

 

 

 

 

 

 

 

 

 

 

 

 

 

 

 

  

113.02.19(一)~113.03.03(日)止 
註 1：輔導後請至「教務系統-P17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進

行預警晤談登錄。 

註 2：由於因學生休退學或成績異動等因素導致輔導學生名單有

所增減，請依「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即時呈現之名

單為準。(權責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是 

否 期中考週 

113.04.15(一)~113.04.21(日) 

 

113.03.11(一)~113.03.17(日) 

 

113.04.29(一) 中午 12 點截止           

113.05.29(三)中午 12 點輸入截止(濃縮課程畢業班) 

113.07.01(一)中午 12 點輸入截止 

113.02.19(一)上網設定預警 

113.06.03(一)預警輸入截止(中午 12 時) 

課程大綱輸入 

並設定是否需期中考 

授課名單上網確認 

教務系統-P17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 

上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下、 

不及格學分數達 1/2 或 7 學分之學生輔導； 

全班修課輔導（必選修課程修讀及畢業門檻

通過情況不佳學生輔導） 

 

是否施行 

期中考 

期中考成績輸入 

(不需鎖定資料) 

成績預警輸入 

期末成績輸入並鎖定 

(請鎖定資料) 

113.02.18(日)晚上 12 點截止 

畢業班期末考(濃縮課程) 

期末考 

 

畢業考週 113.05.20(一)~113.05.26(日) 

期末考週 113.06.17(一)~113.06.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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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任課教師成績登錄及成績預警相關事項 

 成績登錄 

一、 成績登錄系統除提供教師各班修課學生名冊外，並提供成績自動計算功能，四技

及二技課程可自行設定期中考、期末考、平時成績比例。專科部課程則依學則及

學生成績處理與更正管理辦法規定「專科部成績比率採固定無法更改，其平時成

績佔 30％，期中考成績佔班 30％，期末考成績佔 40％(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實驗、實習及專題成績除外)」，且期中成績務必於規定時間內輸入。

因學生查詢授課大綱內容（包含各項成績比例），請任課老師注意設定成績比例

後，若於學期中有進行調整請務必要轉知學生。 

二、 此成績登錄系統於各學期上課期間，教師可隨時上網登錄修改，待期末學期成績

確認無誤後，始可按下「鎖定資料鍵」，成績一旦確認送出，成績計分冊內容即完

全鎖住保護，無法更動修改，敬請各位老師輸入成績時特別注意！ 

三、 成績登錄系統操作步驟為： 

(一) 進入弘光首頁（網址：http://www.hk.edu.tw）。 

(二) 點選「教師職員」。 

(三) 專任教師請輸入學校個人 email 帳號及密碼；兼任教師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及

個人所設定的密碼（若老師未使用過此系統，請先進入「申請成績輸入密碼」

設定）。 

(四) 點選「校務資訊系統」（舊）或「校務資訊系統」(新)後，再次輸入個人 email

帳號及密碼。 

(五) 系統成績輸入操作畫面： 

1. 「校務資訊系統」（舊）：(校外需先登入 VPN) 

(1) 點選「A05 成績管理系統」/「50 學期成績輸入（教師）」/「01 成績

登錄與授課名單」。 

 

http://192.192.241.169/hkmis/index.html
http://192.192.241.169/hkmi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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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開放成績輸入的學年期「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後，按【查詢】

鍵，畫面會顯示該學期的授課清單。 

 

(3) 點選欲輸入之科目，再按【設定成績比例】鍵（第一次使用時務必先

做設定），系統會出現請點選『前往課程大綱』。 

 

(4) 選擇欲輸入成績比例之科目，點選撰寫『編修課程大綱/明細查詢』進

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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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評分方式設定』，設定完成後，請按【存檔】鍵，才能將設定資

料儲存。 

 

(6) 點選欲輸入之科目，再按點選【輸入成績資料】鍵，開始輸入該課程

學生成績，成績輸入完請按【存檔】鍵，才能將資料儲存。 

 

(7) 若老師有需要至 EXCEL 中計算成績，可利用【上傳下載成績】鍵功

能，將成績下載到 EXCEL 中輸入，輸入完後再將檔案上傳，成績確

定無後再將【資料鎖定】鍵。 

2. 「校務資訊系統」(新)： 

(1) 點選「A05 成績管理系統」/「50 學期成績輸入（教師）」/「04 成績

登錄與授課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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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開放成績輸入的學年期「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後，按【查詢】

鍵，畫面會顯示該學期的授課清單。 

 

(3) 點選欲輸入之科目，再按【設定成績比例】鍵（第一次使用時務必先

做設定），系統會出現請點選『前往課程大綱』，其設定畫面如「校務

系統(舊)」操作順序(3)~(5)。 

(4) 點選欲輸入之科目，再按點選【各項成績輸入】鍵，開始輸入該課程

學生成績，成績輸入完請按【存檔】鍵，才能將資料儲存。 

 

四、 期中考試週： 

(一)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中考試將於 113 年 04 月 15 日（一）至 113 年 04 月 21

日（日）舉行。請設定需期中考的任課教師於 113 年 04 月 29 日（一）中午

12:00 以前，直接上網輸入學生期中考成績，成績輸入與自動計算後，請先核

對無誤再按【存檔】鍵，即完成成績登錄。截止時間後系統將暫時關閉數日，

以便學生期中成績之統計及寄發作業。 

(二) 成績輸入截止後，成績上網輸入再度開放日期為 113 年 05 月 02 日（四）。 

五、 期末考試週：  

(一) 考試日期： 

1. 濃縮課程畢業班畢業考週為 113 年 05 月 20 日(一)至 113 年 05 月 26 日(日)。 

2. 非濃縮課程畢業班畢業考週、非畢業班期末考週為 113 年 06 月 17 日(一)至

選擇「112 學年

度第 2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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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06 月 23 日（日）。 

(二) 鎖定成績： 

1. 任教濃縮課程畢業班教師請於 113 年 05 月 29 日（三）中午 12：00 前，鎖

定成績。 

2. 任教非濃縮課程畢業班、非畢業班教師請於 113 年 07 月 01 日（一）中午

12：00 前，鎖定成績。 

3. 點選「輸入成績資料」，將成績輸入完畢，確定無誤，再按「存檔」鍵。輸入

完成後按【返回」】，回主畫面可看到授課清單之〝資料鎖定狀態〞欄。若確

定輸入完成不需再更改，請點選【鎖定資料】，可看到授課清單之〝資料鎖定

狀態〞欄為〝資料已鎖定〞。 

(三) 自 110.1 學期開始，成績記分冊不需繳回教務處註冊組，成績記分冊及考卷

由任課教師自行保管，以一年為原則。 

(四) 修課名單中#代表扣考（扣考學生期末成績為 0 分）。 

六、 任課教師可點選畫面一「成績分析」功能，系統會幫老師將學期分數做成績分佈

報表如下圖。 

 
 

 成績預警 

一、 任課教師請於 113 年 06 月 03 日(一)中午 12:00 以前，於本校學生成績預警系統

設定預警名單與預警原因。 

二、 詳細操作說明請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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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機制實施說明 

為提升本校學生學習成效、促進學生學習，以及有效瞭解學生在各專業科目學習

上所遭遇的問題，並依據學生之需求和學習問題提供合適之因應策略。102 學年度起

推動「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機制」，授課教師於學期開始後即可隨時上網設定預警名

單與預警原因（1.出席率不佳 2.學習成效不佳），提出該科目成績預警名單，並對成

績需輔導的同學進行學習輔導與補救教學，且為強化學生課業學習成效及降低學生休

退率，將前一學期及當學期期中考，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下、不及格學分數達 1/2 或

7 學分(含)以上的學生納入輔導對象。 

一、 學習輔導 

(一)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下、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 1/2 或 7 學分(含)以

上之學生，班級導師須於每學期開學後 2 週內，完成晤談輔導及必要之轉介。 

(二) 當學期修讀課程 4 科以上被預警、期中考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下或期中考

不及格科目達 7 學分之學生，班級導師須於期中考後 4 週內完成輔導，並應

視實際情況與需要，轉介課業輔導教學助理及授課教師實施補救教學。 

(三) 畢業門檻通過情況及必選修課程修讀不佳學生，必選修課程修讀及畢業門檻

通過情況不佳學生，班級導師應於每學期開學後 2 週內，瞭解學生必選修課

程修畢情況與擬修課程之規劃，以及畢業門檻完成情況，並做必要輔導和轉

介。 

二、 補救教學 

(一) 課業學習困難及學習成效落後學生，授課教師應利用 Office Hour 或其他時

間，以個別、小組或班級教學等方式實施補救教學。 

(二) 期中考不及格人數達修課人數 50%課程之學生，授課教師應於期中考後至第

17 週進行補救教學。補救教學時間、地點與次數，得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

惟日間部教師至少應完成 2 至 4 節課之補救教學。 

(三) 教學發展中心得視每學期視經費情況，提供經費補助專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由授課教師依教學發展中心公告提出申請。 

※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機制由本校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或其他計畫經費支應。其鐘

點費支給標準，依「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要點」辦理。 

※ 設定學生預警時，必需勾選預警原因後才能進行存檔，如無勾選預警原因系統將無

法存檔。 

※ 112.2 學期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登入相關事項，請參閱附件二。  



 

13 

查詢學生各項畢業能力指標完成度相關事項 

各位導師您好： 

學生畢業能力完成度輔導流程操作介面及步骤如下，另請日四技導師請協助提醒學

生另須完成英文能力畢業資格、資訊能力畢業資格、服務學習、勞作教育及學分

學程，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教務處相關辦法。 

【各項畢業能力指標設定系統及強化學生資訊系統】 

學生畢業能力完成度檢視 

【導師操作手冊】 
登入說明 

 進入弘光科技大學首頁(https://www.hk.edu.tw/)→選擇「教師職員」。 

 輸入「帳號」及「密碼」後，點選登入即可(如下圖所示) 

 

 登入後，選擇「校務資訊(新)」 

 
 

https://www.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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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身分 

 選擇主選單「成績管理系統」進入「各項畢業能力指標作業」 

1. 導師設定畢業能力輔導情況 

 

 

 

 

 

 

 

 以當學年、學期為主 

 導師班級選取 

 顯示班級學生名單（了解是否有無進行輔導作業） 

 依照各別學生選取”完成”或”尚未完成”輔導 

 確認無誤後儲存即可 

 

 

 可批次選取”完成”或”尚未完成”輔導，選取後即按設定 

 確認無誤後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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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查詢學生各項能力完成率 

 

 選取各項能力(英文檢定、資訊檢定、服務學習、勞作教育、體育能力、跨領域學程、

專題與實習)查詢條件 

 

 顯示學生名單，檢視完成率(完成或未完成) 

 可將名單列印 

2. 導師查詢學生各項畢業能力明細與完成率 

 

 

 

 

 

 

 

 選取完成比率查詢條件(全部、設特定條件、就業準備度後 10%名單) 

 顯示學生名單、各項能力完成度、完成率，詳細欠修科目 

 

 可列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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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考試相關作業說明 

一、 期中考施行設定（同課綱輸入）截止日期 113 年 02 月 18 日（週日）晚上 12 點

截止，輸入路徑為：弘光首頁﹝教師職員﹞登入(輸入帳號、密碼) →校務資訊系

統(新)→教務系統→A02 開課管理系統→04 課程大綱→10 教師課程大綱輸入作

業。 

二、 成績各項目之比例及評定方式，請與課程大綱之設定相符，並請留意課程大綱之

「評分方法及評分比」，且明確告知學生。之後若須異動請務必於期中考週前修

改，並同步調整課程大綱，修改後敬請教師與同學說明。 

三、 依「弘光科技大學考試及試務工作要點」辦理，教師可於期中、末考前一週考試，

但在考試期間仍需正常上課，不得減少授課週數，以維護學生之受教權。教師以

報告或其他方式取代期中、期末考成績之科目者，則期中、期末考週由授課教師

自行決定是否上課。 

四、 課程若申請為隔週上課者，教師於期中末考試週期間，課程請自行規劃 1/2 堂為

正常上課。 

五、 期中、期末考試教師如屆時未能監考，須自行或委由本校現聘之專兼任教師代為

監考，不得由職員、研究助理及教學助理代為監考，並請確實執行監考工作，如

發現學生有作弊情事，則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標準」處理。 

六、 依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第 37 條及《專科部學則》第 58 條辦理，學生考

試試卷及成績記分冊，應由授課教師妥為保管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

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學生各項成績應妥為登錄並永久

保存。 

七、 期末考扣考作業： 

(一) 某一科目曠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 1/3 者，請於 113 年 06 月 05 日(三)前

至教師資訊系統進行學生扣考線上申請，並請通知該生不得參加該科目期末考試，

該科期末成績，以零分計算；但若因學生本人、配偶或伴侶因懷孕、曾懷孕(人工流

產，自然流產或出養)、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照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

及經核准之公假而導致修課時數達 1/3 者，則不在此限。 

(二) 欲取消學生扣考，請務必於第 17 週 113 年 06 月 11 日(二)前申請，請透過教師資訊

進行取消扣考申請作業，並通知學生可參與期末考試。 

八、 期中末會考會議室借用： 

第二會議廳（容納 240 人），為開放空間須另排桌椅，故由教務處課務組於期中、末考

週統一管理開放借用登記，開放申請時間如下： 

期中考登記借用時間：113.03.25(一)~113.03.29(五) 

期末考登記借用時間：113.05.27(一)~113.05.3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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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師授課課程學生名單線上核對說明 

一、 由於開學後第 1-2 週為學生選課期間，故課務組暫未開放【授課名單核對】功能，

敬請教師可利用【成績登錄系統/授課學生名單列印】之功能列印上課之學生名單，

以便於上課點名之用。 

※ 第 1-2 週為學生辦理加退選時間，確定的學生名單須以第 3 週後為主。 

※ 敬請授課教師落實點名機制，以避免於期中考成績輸入階段時，才發現學生非

為該班修課生。 

二、 請教師協助於第四週 113 年 03 月 11 日(一)至 113 年 03 月 15 日(週五)上網執行

【授課學生名單核對作業】，路徑為：弘光首頁﹝教師職員﹞→登入(輸入帳號、

密碼) →校務資訊系統(舊) →請點選教務 A02 開課管理系統→04 課程大綱→15_

授課學生名單確認作業→進入系統請先按左上方【查詢】再選擇 112 學年及學期

(2)，並於網頁中依名單核對結果點選【正確】或【名單有誤】後，系統會存檔結

果。 

【教師資訊系統畫面】 

 

 

 

 

 

 

三、 對於學生上課名單核對有誤者，如下列狀況： 

(一) 上課學生不在名單上。 

(二) 名單中有此學生，但學生未出現。 

上述情況者，請教師務必點選【錯誤】存檔後，並列印出紙本資料於 113 年

03 月 21 日(四)前送至教務處課務組，以免影響學生修課。 

(三) 教師對於授課名單中，若有出席學生未於名單上，請勿讓學生以簽名方式處

理，請教師務必與教務處課務組聯繫確認，以避免影響學生修課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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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師教學教材上網說明 

一、 為讓本校專兼任教師上傳教材時有所依循，並提升修課學生透過教師所上傳教材，

進行課前預習、課堂學習或課後複習之品質，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要

點」。 

二、 教師授課教材，乃教師用來達成教學目的之媒介，包含教科書（或教科書中的章

節）、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從網路所擷取之論文、自編講義、課堂授課內容綱

要之 power point 檔、照片或其他多媒體檔案、考卷，以及各種型式之補充教材。 

三、 教師上傳之教材類別及上傳原則，請參照「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要點」，並須符

合智慧財產權之規定。 

四、 教材上傳須配合本校行政作業時程，於第 8 週（113 年 04 月 14 日(日)）前完成。 

五、 教師可由弘光首頁﹝教師職員﹞→登入(輸入帳號密碼）→課務、教學→TronClass 

弘光創課。 

六、 教師須將每週授課內容上傳，第 1 週的授課內容至少須上傳整學期課程簡介（含

教學目標、各週預定上課內容、所採用的教材名稱；教學方法及評量方式等）。 

七、 教師所採用取自他人教材，基於尊重智慧財產權，應取得財產權人之同意，始得

上傳，倘未經同意，涉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虞，授課教師應自行負責。 

八、 對於系統操作使用有任何問題，請先參閱操作手冊或請與圖資處聯絡(分機 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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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nclass弘光創課”教材上傳”操作手冊》20200902版 

大綱 

一、進入創課平台.............................................................................................................P.20 

1.由教師職員登入後，進入創課平台 

2.直接輸入網址：「http://tronclass.hk.edu.tw/」 

二、進入課程.....................................................................................................................P.20 

三、上傳教材.....................................................................................................................P.21 

1.「新增章節」 

2.新增「參考檔案」 

四、確認是否上傳成功.....................................................................................................P.23 

五、教育訓練課程教學影片.............................................................................................P.24 

1.設定章節(安排課程) - 教學影片 

2.新增影音教材 - 教學影片 

3.新增作業 - 影片教學 

4.新增線上測驗 - 影片教學 

5.管理班級成員 - 影片教學 

6.管理點名 - 影片教學 

7.管理成績 - 影片教學 

 

 

 

 

http://tronclass.hk.edu.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L9pnOO2U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nKld3Oi0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WBHtYiKc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8YGg84dDX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wn8E3L22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UQ4ql_G1d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bLGGLyP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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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入創課平台： 

1. 弘光首頁【教師職員】登入，點選「TronClass 弘光創課」 

 

2. 直接輸入網址：「http://tronclass.hk.edu.tw/ 」，點選右上角[登入]鈕來登入。 

二、進入課程： 

1. 點選上方選單「我的主頁→我的課程」 

 

2. 選擇課程： 

 

http://tronclass.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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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傳教材： 

1. 「新增章節」 

點選[+新增章節] 

 

輸入章節名稱，ex:老師可自行定義為第一周、第一課、第一堂… 

 

直接按下「Enter 鍵」即完成 

 

2. 新增「參考檔案」 

點選第一周的[+新增學習活動] →「參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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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標題」並點選「新增檔案」 

 

選擇「本地上傳」→選擇檔案→確認(可一次多個檔案)(若是要使用已上傳過的檔案，

直接至資源庫勾選則可) 

 

上傳完成後會跳至「資源庫」分頁，且檔案已打勾→按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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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可再設定「開放&截止時間」(預設馬上開放、無截止)，再按下[儲存]，即完成新

增參考檔案。 

 

 

四、確認是否上傳成功： 

1. 點選右上角的「預覽課程」 

 

2. 橫式選單為學生登入課程畫面，看見第一周底下有剛上傳的檔案，表示上傳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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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教材後即跳出預覽檔案的畫面 

 

五、教育訓練課程教學影片： 

1. 設定章節（安排課程） - 教學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L9pnOO2U0 

2. 新增影音教材 - 教學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nKld3Oi0w 

3. 新增作業 - 影片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WBHtYiKcA 

4. 新增線上測驗 - 影片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8YGg84dDXc 

5. 管理班級成員 - 影片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wn8E3L22E 

6. 管理點名 - 影片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UQ4ql_G1d4 

7. 管理成績 - 影片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bLGGLyPz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L9pnOO2U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nKld3Oi0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WBHtYiKc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8YGg84dDX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wn8E3L22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UQ4ql_G1d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bLGGLyP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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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師調課、補課及代課申請說明 

一、 教師授課時段不可自行私下調整時段，須經申請程序完成後才可異動。 

二、 課程時間表排定後不得任意更動，如遇特殊情況須全學期調課，於開學後第 3

次選課結束後填寫「課程異動申請單（整學期異動）」申請，且需附上全部修課

學生之簽名，並在不影響學生修課之權益下，經相關單位主管及院長簽核後，

送交課務組辦理。 

三、 教師調補課（含期中末考試時間異動）至少於調補課日前一天辦理，並自行連

繫學生，因臨時事故無法上課，須先與教務處課務組及所屬聘任單位聯繫，且

與學生協調調補課時段。調補課不於午休時間實施為原則，若有特殊原因須敘

明理由。調補課到假日，須填寫「教師假日調補課申請單」。 

四、 任課教師不宜以方便學生返鄉或與教學無關之理由調課。 

五、 依「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要點」規定教師於課程排定後，若未循正

常流程申請調課而私自將課程轉予其他教師教授或互換課程，一經查出該課程

鐘點費一律不予核發。 

六、 若教師及學生有特殊因素須異動教室，請至課務組填寫「班級教室異動申請單」

申請異動。 

七、 教師請公假、事假、病假，在一星期以內者，以代課方式辦理為原則，代課教

師安排須以本校當學期聘任專長相符之專、兼任教師，鐘點費亦請教師自

行處理；若以調課方式辦理，須先與學生協調時段且不造成學生修課衝堂為原

則，但需填妥「教師調課、補課、代課單」，經系所主管及課務組核備。專任教

師若請假超過一星期以上者，則由各系所另請人代課，其代課鐘點費由課務組

代為申請，自請假教師薪資中轉支付；兼任教師則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

任辦法及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規定辦理，其依規定請假者，其原授

課鐘點費應予核發，並由學校支應代課鐘點費。但病假超過規定時數以事假抵

銷，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規定者，以上則不發原授課鐘點費。 

八、 教師調課相關規定，請至本校法規資料庫中下載「弘光科技大教師教學要點」。 

九、 「教師授課調課、補課、代課單」請至教務處課務組-課務網頁→表單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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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專、兼任教師教務相關事務注意事項 

本校專兼任老師請遵循本校聘約，行政、教學相關事宜請參酌本注意事項： 

◎行政事項： 

一、 任課教師須於開學前，將其授課之課程中文、英文大綱完成輸入及期中末考方式設定。

並陸續將課程教學教材上網至 TronClass 弘光創課，以提供學生學習使用。 

二、 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並兼顧教學品質，敬請全校老師上課時須遵守本校《弘光科技大學

教師教學要點》，請教師務必依上課時間準時上下課，避免因遲到或提前下課，而影響學

生受教權，若因課程需求，需要錄影、錄音或拍照，需先徵詢學生同意。 

三、 每學期上課開始，應對學生說明有關課程要求、課程大綱及進度、考試評量方式及課後

輔導時間（office hours）等，並上網公告，期中若進行調整，除上網更正課程大綱資料

及成績輸入設定外，並須與學生說明調整項目。並依照課程大綱及教學進度授滿(18 週/

學期)課程，不得提前結束課程，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及本校學則第 20 條「各科目

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 1 學分。」。教師可於期中、末考前一週考試，但

在考試期間仍需正常上課，不得減少授課週數，以維護學生之受教權。 

四、 教學規範及成績之登錄務必請謹慎，每學期依行事曆公告時間內，完成期中成績輸入（有

設定需期中考試）、學期成績輸入、成績預警設定並對成績需預警同學安排補救教學。 

五、 教師需公平對待每位學生，不得因種族、性別、性傾向、宗教、地區、社經地位或身心

障礙等因素而有不利之差別待遇且不應有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相關事項，進行校

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 

六、 在校內請勿從事教職以外之行為，依本校《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要點》及《教育基本

法》，提醒授課教師須注意： 

(一) 勿對學生進行特定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 

(二) 勿對學生進行宗教宣傳或活動。 

(三) 勿對學生散播任何違反性別平等之文章、言論。 

七、 老師監考務必確實，請勿從事閱讀書報或批改試卷等與監考無關事情，教師如屆時未能

監考，應自行覓妥本校現聘之專兼任教師為代理人，且不得由職員（含教學助理或研究

生）代為監考。 

八、 本職為他校專任教師或機關專任職員時，本校將依規定發函徵得學校或機關同意，始能

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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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校外教學： 

教師因教學之需要，若校內無相關教學設施、環境，經單位主管核准得申請進行校外教

學參觀活動，若活動進行會影響其他課程，則須取得相關課程教師同意及完成調課申請

程序。擬辦理校外教學參觀之班級，由該課程學生代表負責填寫「校外教學參觀申請單」，

並投保意外保險（至少 200 萬），且須於出發前 1 日完成申請手續，始得前往。 

◎教學事項： 

敬請教師依教務處規定之辦理時程，協助完成各項業務，相關事項請參閱下表。 

序號 項     目 對象 週次 業務單位 備註 

1 課程大綱及教學進度輸入 教師 1 課務組 開學前完成輸入 

2 期中考施行設定 教師 1 註冊組 於課程大綱輸入頁面一併設定 

3 整學期課程異動 教師 3 課務組 第三次選課結束後可申請 

4 修課學生名單確認 教師 4 課務組 
加退選後上網確認名單；若有問題向

課務組詢問 

5 鐘點費確認 教師 4 課務組 於公告時間內上網確認 

6 鐘點費錯誤更正 教師 4 課務組 填單申請更正 

7 教材上網上傳作業 教師 1~8 課務組 第 8 週前完成上傳 

8 期中末申請(二會)場地 教師 
6 

15 
課務組 2 班以上，以公告時間辦理 

9 期中考試成績輸入 教師 9~10 註冊組 有施行期中考試須輸入期中考成績 

10 預警輸入 教師 1~15 註冊組 於公告時間內網路輸入設定 

11 期末扣考名單 教師 14~16 課務組 教師資訊系統線上申請 

12 期末成績輸入 教師 18~19 註冊組 於公告時間內網路輸入 

13 教師(臨時)請假調補課 教師 1~17 課務組 須通知學生後，填調補課單申請 

14 申請教室上課 教師 1~17 課務組 與課程相關，跟教務處申請 

對老師能撥冗到校教導同學課業，本校謹致萬分之謝意，教學及行政上有勞配合之處，敬請  

老師能多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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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師授課鐘點上網確認事宜 

一、 112.2 學期教師鐘點上網確認日期為 113 年 03 月 12 日(二)起～113 年 03 月 15 日

(五)止。 

二、 教師於確認截止日內有下列情形者，請於 113 年 03 月 15 日(五)前填【鐘點更正

申請單】申請更正。 

(一) 鐘點數計算錯誤。 

(二) 單元教學鐘點數分配錯誤。 

(三) 上下學期授課鐘點若不平均者，將上學期超鐘點保留至下學期合併計算【上

學期適用】。 

(四) 課程異動。 

三、 鐘點更正申請單可至課務組課務網頁中之【課務表格】下載列印。第一次鐘點費

核發後，若發現有誤者，同樣可填寫【鐘點更正申請單】申請更正。 

四、 教師未於確認日期內上網確認，將以系統上網待確認的鐘點資料為依據核發。 

五、 超鐘點費皆先預扣所得稅，並按月核發。 

六、 大班級鐘點費、暑修及推廣學分班鐘點費不在網路確認範圍內。 

七、 本學期上網核對確認後，第一次超鐘點費及大班級鐘點費將於 113 年 03 月 29 日

核發（1-2 週），以後分別於每月 15 日核發（4 次）。 

※分別以 2 週、4 週、4 週、4 週、4 週計算（共計 18 週）分 5 次核發。 

八、 如對鐘點核發有任何疑問，敬請與教務處課務組分機 1252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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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師教學評量說明 

一、 為了提昇老師教學品質及作為教師教學改進之參考，於每學期由各班學生上網評

量，藉由教師評量工作的進行，不但讓老師了解到學生的學習狀況，也能知道所

擔任課程學生的回饋程度，提供老師教學方式方法上改進的參考。其結果除提供

校長及教務處作為教學督導外，各系科於系(科)務會議中，亦根據評量結果，定

期檢討教學成效以提昇教學品質。 

二、 每學期第 8 至 9 週（113 年 04 月 09 日~113 年 04 月 21 日），實施期中教學意見

調查（不列計評量成績），學生得上網針對授課教師教學提供建議(排除單元或協

同教學授課時數少於 4 小時、專題類及實習等課程)。 

三、 每學期期中考後至學期結束，學期所有之開課程目(排除單元或協同教學授課時數

少於 4 小時、專題類及實習等課程)，皆須實施「教師教學評量」。 

四、 110.2 學期起全英教學授課之課程，若為通過全英教學授課第一次開課之課程，

可由老師自行決定是否需納入教學評量計算，惟同一門全英課程同一位教師第二

次起則需納入教學評量計算。 

五、 112.2 學期課程教學評量問卷填寫時間如下表，教師可透過網路（弘光首頁→教師

職員→校務資訊系統→教學評量狀況查詢）瞭解班級學生評量問卷填答狀況。 

填寫週次 填寫期間 說明 

12~13 5/06~5/19 濃縮課程畢業班課程教學評量問卷填寫 

14~17 5/20~6/16 非畢業班與非濃縮課程畢業班教學評量問卷填寫 

六、 教師授課方式若為單元教學或協同教學者，請於學期第 6 週（113 年 03 月 25 日

(一)~113 年 03 月 28 日(四)）上網核對評量課程狀況（弘光首頁→教師職員→輸

入帳號、密碼→校務資訊系統(舊)→教務→A52 教師評量管理系統→教學評量教

師作業→設定教學評量課程評量狀態）。 

七、 110.2 學期起，學生不須完成教學評量才可選課，為提升填答率，敬請老師協助鼓

勵學生上網進行教學評量問卷填寫。 

八、 教學評量問卷成績計算標準： 

回收問卷需達評量班級學生人數五成（含）以上、且其中需有八成為有效問卷，

否則不予計分。另缺課數達三分之一（含）以上學生之評量結果及專科與大學部

最高和最低分各兩份問卷，研究所課程若大於三份最高及最低各一份問卷，亦不

列入計算。前開有效問卷之計算公式為，回收問卷≧修課人數×50%，且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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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人數×50%×80%。 

九、 教學評量成績於當學期結束後二週內開放網路查詢，教師教學評量若因班級學生

上網填答率過低，而導致有效問卷數未達計算標準，造成教師無平均成績者，授

課教師或課程所屬單位系(科、學位學程)主任與院長，可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

提出補做評量申請，教務處課務組將協助補做評量。但教師當學期授課班級皆為

畢業班課程者，則無法補做評量。 

十、 學生教學評量經教務處課務組統計結果後： 

(一) 單一班級課程教學評量成績低於 70 分之授課教師(以下稱受輔導對象，本校

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除外)，須參與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研討及輔導活動，實

施方式與流程由該中心訂定，實施結果須經系(科、學位學程)主任、院長簽

章後，呈教務長核定。 

(二) 兼任教師單一班級課程教學評量成績低於 70 分者，得不續聘；若各系（科、

所、學位學程）評估後仍續聘者，其輔導依本校教師教學評量與輔導實施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教學評量實施辦法，請至教務處課務組-課務網頁 http://cur.hk.edu.tw/→列管文

件下載，重新計算申請表請至教務處課務組-課務網頁→表單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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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選才專案辦公室相關工作事項說明 

一、 有關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才專案計畫相關業務說明如下： 

(一) 辦理各系填報「113 學年度四技各入學管道評量尺規」作業，並協助各系持

續優化及有效運用尺規。 

(二) 辦理各系填報「113 學年度四技各入學管道備審資料準備指引」作業。 

(三) 協助各系將能力尺規導入暨大評分輔助系統，進行 113 學年度四技申請、甄

選、技優入學管道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評分。 

(四) 以招生群類別規劃本校 113 學年度技專校院大一銜接課程，並召開銜接課程

諮詢會議。 

(五) 辦理各項招生專業化相關說明會、工作坊、座談會、諮詢會議、培訓課程及

觀議課。 

二、 若有選才方面的問題或建議，歡迎老師來電選才專案辦公室（B101）分機 1290、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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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相關專案計畫申請作業 

一、 依教育部來文之相關規定、要點及時程辦理。 

二、 校內受理相關申請作業說明如下： 

(一)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到徵件公文後，即依據徵件內容會辦相關單位及以 e-

mail 提供徵件資訊，並視計畫徵件需求邀集計畫申請相關單位召開會議討論，

請相關單位評估提案申請（流程請參閱附件三）。 

(二) 請踴躍提案申請以提升本校計畫申請率及通過率。 

 

弘光學報徵稿相關作業 

一、 本學報 1 年 2 刊，每年 3 月及 9 月出刊，稿件刊登之期別，視送審完成後之接受時間而

定。 

二、 收稿作業全年無休，歡迎全校教師踴躍投稿。 

三、 投稿需知： 

(一) 投稿須附 1.投稿基本資料表、2.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3.作者聲明暨授權同

意書，請填妥資料及列印紙本簽名後掃描成 PDF 檔併同「投稿基本資料表」

及「投稿稿件」WORD 電子檔寄至 hkhkjournal@gmail.com(弘光學報編輯部

信箱)。（承辦人：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吳育萱小姐、分機 1204） 

(二) 中文稿件(含參考文獻)以不超過 20,000 字，英文以不超過 10,000 字為原則。 

(三) 本學報無稿酬，來稿如經採用，刊印時一律由作者自行校對。 

(四) 相關資訊請參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網頁/學報專區。 

 

教務會議 

一、 依弘光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要點第四點「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辦理。 

二、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預計於 113 年 03 月 19 日及 113 年 07 月 16 日召開。

敬請各系(科)、院或單位如欲提案，請 e-mail 至承辦人信箱 sally1234500@hk.edu.tw，

並請來電告知綜合業務組承辦人：吳育萱小姐、分機 1204。 

三、 教務 會議 之近 期 會議 紀錄 皆公 告 於教 務處 網頁 / 會 議專 區 ( 網 址：

http://pse.is/56k6eu)，請參閱。  

mailto:sally1234500@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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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主辦單位輸入本校教師參加「校內單位主辦」學術/專業

活動資料 

一、 因應本校每學年專任教師評鑑時程及教育部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敬請

校內各單位若有主辦研習、研討會等相關學術/專業活動，敬請配合填報本校教師

參加「校內單位主辦」學術/專業活動資料。※敬請各單位於活動結束後至系統輸

入本校教師參加「校內單位主辦」學術/專業活動資料。 

二、 教師學術/專業活動資料維護區間及填報作業時程： 

教師學術/專業活動資料區間 主辦單位輸入截止時間 教師確認資料時間 

教育部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 

[每年3月填報] 

(年度資料：每年 1/1~12/31) 

每年 2 月底前 

[請輸入該學年上學期(1/31 前)資料] 
每年 3/1~3/15 

專任教師評鑑時程 

(學年度資料：每年 8/1~次年 7/31) 

每年 7 月底前* 

[請輸入該學年下學期(7/31 前)資料] 
每年 8/1 過後* 

※配合秘書處公告專任教師評鑑作業時程辦理。 

三、 自 111 學年度(111/08/01)起教師參加學術/專業活動資料輸入調整如下： 

(一) 校外單位主辦學術/專業活動：由教師自行輸入。 

(二) 校內單位主辦學術/專業活動：由校內主辦單位輸入。 

項目 說明 

輸入路徑 

校務資訊(新)→[教師系統]→[G02 教師評鑑系統]→[教學資料]→[學術活動輸入作

業(主辦單位)]→[批次新增]→輸入活動資訊後→由下列二種方式匯入/輸入老師

參加活動資料。 

方式一：[檔案匯入範例檔下載] > 於 Excel 範例檔輸入姓名(或身分證號)、研習

證書字號> [選擇檔案]上傳> [開始匯入] > 完成匯入。 

方式二：[選取系科教師] > 輸入教師證書字號 > [單筆新增]/[全部新增(整系)] > 

完成輸入。 

操作手冊 

1. 學術/專業活動資料匯入/輸入方式如下方操作畫面，詳細

操作方式請參閱操作手冊說明。 

2. 操作手冊網址連結：https://reurl.cc/Zy1kAp，亦可掃描右

方 QR Code 下載操作手冊。 

  

https://reurl.cc/Zy1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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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主辦單位輸入學術/專業活動資料操作畫面 

※圖一 ※圖二 

◆圖一：校務資訊(新)→[教師系統]→[G02 教師評鑑系統]→[教學資料]→[學術活動輸

入作業(主辦單位)]。 

◆圖二：輸入活動資訊→匯入/輸入老師參加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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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填報參加「校外單位主辦」教師學術/專業活動資料 

一、 因應本校每學年專任教師評鑑時程及教育部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敬請全校專

任教師定期至系統填報參加「校外單位主辦」教師學術/專業活動資料。 

二、 自 111 學年度(111/08/01)起教師參加學術/專業活動資料輸入調整如下： 

(一) 校外單位主辦學術/專業活動：由教師自行輸入。 

(二) 校內單位主辦學術/專業活動：由校內主辦單位輸入。 

三、 教師確認校內主辦單位輸入學術/專業活動時程： 

(一) 每年 3/1~3/15：教師至[G02 教師評鑑系統]查詢及確認校內主辦單位輸入[該學年上學

期(1/31 前)之資料]之教師參加校內單位主辦學術/專業活動資料。 

(二) 每年 8/1 過後(配合秘書處公告專任教師評鑑作業時程)：教師至[G02 教師評鑑系統]

查詢及確認校內主辦單位輸入[該學年下學期(7/31 前)之資料]之教師參加校內單位主

辦學術/專業活動資料。 

※如查詢後發現未登錄教師參加校內單位主辦活動資料，請與該校內主辦單位或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聯絡。 

四、 教師參加校外單位主辦學術/專業活動，請務必上傳佐證文件或研習證明以利進行審核。 

※教師參加學務處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之資料，不須填報至本項學術/專業活動資料，此項資

料學務處將會列為「專任教師評鑑-輔導服務項目」，敬請勿重覆填報。 

五、 請教師於新增資料前，請至[學術活動資料]系統查詢已有之資料，避免重覆填報。 

六、 系統路徑： 

項目 說明 

輸入路徑 

路徑一：登入校務系統(新) > [教師系統] > [G02 教師評鑑系統] > [教學資料] > 

[學術活動資料]。 

路徑二：登入校務系統(新) > [教師系統] > [G02 教師評鑑系統] > [導覽地圖] > 

[考核評量導覽地] > [選取系所] > [教學評量] > [15 參與校內外教學

與創新創業研習活動] > [連結輸入作業]。 

操作手冊 

1.學術/專業活動資料匯入/輸入方式如下方操作畫面，詳細

操作方式請參閱操作手冊說明。 

2.操作手冊網址連結：https://reurl.cc/Zy1kAp，亦可掃描右

方 QR Code 下載操作手冊。 

  

https://reurl.cc/Zy1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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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證照獎勵 

為突顯技職教育特色，鼓勵專任教師增進專業能力，提昇教學品質，特訂定弘光科技大

學教師專業證照獎勵要點。本獎勵金申請，教師應填具本校「獎勵教師專業證照申請表」及

檢附「考試及格證書」或「認證/合格/結業證書」或「專業證照」或「執業執照(證)」等證明

文件(影本)，經系(科)務會議、院務會議或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初審後，於 113 年 3 月 29 日

( 五 ) 前 將 紙 本 繳 交 教 務 處 綜 合 業 務 組 。 （ 辦 法 請 見 本 校 法 規 資 料 庫 專 區

/http://120.107.138.125/rule/） 

項目 內容 

申請文件 

本獎勵金申請，教師應填具本校「弘光科技大學獎勵教師專業證照申請表」及

檢附「考試及格證書」或「認證/合格/結業證書」或「專業證照」或「執業執照

(證)」等證明文件(影本)。 

※由學院送件至教務處綜合業務組(B203)。 

獎勵金額 
請參閱「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專業證照獎勵要點」之附表教師專業證照獎勵金額一

覽表。 

獎勵項目 

1. 教育部公告之年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之證照。 

2. 各系（科）務會議、院務會議或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訂定通過之專業證照

或國際性專業證照。教師取得之結業證書，若該結業證書視同證照資格或等

同具執業證明，則可視為證照。 

申請程序 

本獎勵金申請經系(科)務會議、院務會議或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初審後，並

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送交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提報「專業證照

審查小組」審議，獎勵金之核發採追認獎勵方式辦理。 

申請規範 

1. 獎勵金申請，若一人具多張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或專業證照，獎勵最多以五

張為限（舊照換新照則不在獎勵範圍）。 

2. 獎勵件數及金額須視當年度獎勵金經費而定，以獎勵教師個人第一張證照為

優先、第二張次之，每年度以獎勵一張證照為原則。如當年度獎勵金額不足

時以各級政府機關部門所發證照優先發給。 

3. 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及教育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經費項下支應，若證照取得之費用已由校內經費或獎補助經費支

付，則不得申請本要點所規範之專業證照獎勵金。 

  

http://120.107.138.125/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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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輔助媒材製作獎補助 

為鼓勵教師製作教學輔助媒材，強化實務創新教學，提高使用教學輔助媒材意願，活潑

教學方式與增進教學成效，同時作為補助、獎勵依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教學輔助媒材

製作獎補助辦法」，教師可依辦法提出申請。（辦法請見本校法規資料庫專區

/http://120.107.138.125/rule/） 

程序 項目 

申請

說明 

1. 獎補助範圍： 

為自行研發、設計及製作，且符合課程內容需要之教學輔助媒材，類型包括： 

數位教學輔助媒材 實體教學輔助媒材 

(1)影音串流、(2)多媒體動畫、(3)教學軟

體、(4)教學網頁 

(1)實體模型與教具、(2)海報(含掛圖、圖表)、

(3)標本、(4)圖卡、(5)教學儀器與器材 

2. 申請規範： 

(1) 每位教師每年度至多申請五案為限 

(2) 多人共同製作之作品，由參與者協調一人代表提出申請 

(3) 同一件作品不得重覆申請校內外相似性質之獎補助 

(4) 同一門課於同一學期不得重覆申請校內外相似性質之獎補助。 

補助 

作業 

1. 申請期程： 

由各學院依據本校每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之規劃規模，公告受

理教學輔助媒材製作補助申請。每年七月前由各學院經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件，

分為兩梯次： 

梯次一：113 年 03 月 15 日(五)前送件 

梯次二：113 年 06 月 28 日(五)前送件 

2. 檢附資料： 

申請教師應填具「弘光科技大學教學輔助媒材製作獎補助申請書」並提出完整之計

畫摘要，以為審查之依據。每案補助以二萬元為上限。補助項目須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之業務費項目及其基準進行編列。 

3. 審查方式： 

由各學院院長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審查補助金額，並送教學輔助媒材獎補助審查委

員會核定。教學輔助媒材獎補助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依作

品之內容與屬性遴選校內具相關領域專長之專任教師六人擔任審查委員，惟必要

時得遴選校外專家為委員。 

4. 經費核銷： 

核定後之補助金額，採實報實銷，請將核銷單據送至綜合業務組（B203）。 

應用課程於下學期者（例 112.2 學期），應於每年 7 月底前完成核銷。 

應用課程於上學期者（例 113.1 學期），應於每年 9 月底前完成核銷。 

http://120.107.138.125/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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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項目 

3. 成果報告： 

獲補助作品應於每年十月前，依教務處所規範格式繳交成果報告書。 

獎勵 

作業 

1. 申請時間： 

每年十月前由各學院擇優薦送至少二件作品至教務處，且同一位教師之作品以不

超過二件為原則。 

2. 審查方式： 

由教務長組成教學輔助媒材獎補助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核，申請教師需列席審查會

議進行說明。 

3. 審查項目及配分： 

符合教學目標程度(25%)、豐富性與完整(25%)、創意與特色(25%)、符合學科特性、

學生特質及具實用性(25%)。 

4. 審查成績及獎勵金額： 

傑出 優等 佳作 

三萬元 二萬元 一萬元 

註：審查委員得視當年度經費多寡，調整各獎項獲獎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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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 

為鼓勵教師出國參加國際技藝競賽，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以提升教師實務教學能力及學

生學習成效，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辦法」。教師須以學校名義

出國參加國際競賽，每位教師每學年度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依競賽舉辦地區給予補助額度二

萬至六萬元為上限。另教師參加國際競賽，個人或團體獲得前三名或等同前三名獎項（不含

入圍獎），得提出競賽獎勵申請，獎勵金之金額依獎勵原則為一萬五千元至二萬五千元。（辦

法請見本校法規資料庫專區/http://120.107.138.125/rule/） 

項目 內容 

適用

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須以本校名義出國參加國際競賽，每位教師每學年度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不包含國際發明展。 

定義 
本辦法所指國際競賽，係指至少三個國家(地區)參與，且為辦理三次以上之競賽。新舉辦

或情況特殊國際競賽，除至少三個國家(地區)參與外，須簽請校長核定，始得提出申請。 

補助

作業 

1. 申請期程： 

教師最遲應於出國參賽前三十天提出申請，另須依「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請假休假

辦法」提出請假申請。 

2. 檢附資料： 

申請資料應循行政程序經系(所)院初審核章推薦，於出國參賽前二十天送達教務處，

提報審查小組，逾期不予受理。申請本辦法補助之案件不得再向本校其他單位申請經

費補助。 

檢附文件 說明 

1. 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辦法申請表 請留意競賽名稱及時間是否與簡章相同 

2. 至少三個國家(地區)參與證明 請附主辦單位提供資訊或證明 

3. 國際競賽辦理三次以上證明 請附競賽簡章或競賽公告海報 

4. 國際競賽簡章及競賽議程 請附主辦單位提供簡章及議程 

5. 競賽報名表函影本 請附實際填寫頁面 

6. 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規劃說明 請說明參賽及作品規劃 

7. 公差假核准資料 請附請假公文或請假單 

8. 其他競賽有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除檢附上述 1~7 項資料外，如有其他有助審查

之競賽資料，請一併檢附 

3. 線上辦理： 

若國際競賽因疫情或特殊情形改為線上辦理，申請補助教師須於國際競賽舉行日前三

十天提出申請。補助內容以註冊費(含報名費)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4. 審查方式： 

審查小組之成員由教務長依申請案件屬性遴選校內或校外具有相關領域專長之專任

教師代表至少四人擔任審查委員，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申請教師須出席

審查會議，就申請補助參賽內容做簡報說明或作品展示，以利審查小組進行實質審查。 

http://120.107.138.125/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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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5. 補助額度： 

競賽國家(地區)/補助上限（新臺幣） 

1. 歐洲、非洲及中南美洲地區/六萬元整 2. 美國、加拿大地區/五萬元整 

3. 紐西蘭及澳洲地區/四萬元整 4. 亞洲地區（包含大陸地區）/三萬元整 

5. 香港及澳門地區/二萬元整  

6. 補助金核銷： 

獲得本辦法補助之教師應於競賽返國後一個月內，依規定繳交下列資料至教務處綜合

業務組（B203），辦理補助經費核銷事宜，惟本辦法補助經費之核銷截止日為當年度十

一月三十日，逾期未繳交者，不予補助： 

(1) 弘光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報告書 

(2)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3) 補助項目相關核銷單據 

獎勵

作業 

1. 申請期程： 

本校教師參加國際競賽，個人或團體獲得金牌、銀牌、銅牌或等同前三名獎項（不含

入圍獎），得於比賽結束日起一個月內提出競賽獎勵申請，惟不得超過當年度十一月

三十日。 

2. 檢附資料： 

檢附文件 說明 

1. 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獲獎獎勵金申請表 請留意競賽名稱及時間是否與簡章相同 

2. 至少三個國家(地區)參與證明 請附主辦單位提供資訊或證明 

3. 國際競賽辦理三次以上證明 請附競賽簡章或競賽公告海報 

4. 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獎勵金申請佐證資料，包含： 

(1) 得獎作品名稱、摘要 

(2) 得獎作品構想，目標、內容(創意及特色)說明 

(3) 得獎作品之書面稿件、彩色照片等 

(4) 國際競賽簡章、競賽流程及參與人數說明 

(5) 該項競賽等級、國際知名度等相關條件說明 

(6) 官方得獎、獲獎證明文件（如公文、獎狀影本、獎盃、獎牌照片） 

(7) 該項競賽之其他相關資料 

3. 審查方式： 

審查小組之成員由教務長依申請案件屬性遴選校內或校外具有相關領域專長之專任

教師代表至少四人擔任審查委員，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申請教師須列席

審查會議進行必要說明。 

4. 獎勵額度： 

獎勵金額度原則如下，若同一教師（或團隊）在同一競賽中獲得多項獎項，取成績最

優者予以獎勵之。 

金牌（或等同第一名） 銀牌（或等同第二名） 銅牌（或等同第三名） 

二萬五千元 二萬元 一萬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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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加國內研習經費補助 

為鼓勵專任教師參加國內研習，吸收學術新知，增進專業能力，精進教學技能，提升教

學品質，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內研習經費補助要點」。教師填具「弘光科技大

學教師參加國內研習經費補助申請表」，檢附研習公文或簡章等相關資料，由所屬單位主管

負責初審薦送，並於研習活動日三個工作日前為原則送達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提出申請，且完

成審查流程核准後始得接受補助，本項補助每人每年度二次為限、申請總額度以五千元為上

限。（辦法請見本校法規資料庫專區/http://120.107.138.125/rule/） 

項目 內容 

活動種類 
係指教師自行參加國內公、私立學校機關(構)團體及產業界舉辦與教學、研

究、實務有關之研討會、研習會、訓練或講習（不含本校主辦之活動)。  

申請限制 

同項研習同一時間(梯次)本校以不超過二人參加為原則，且當年度相同研習

不得重複申請（進階課程除外），情況特殊且教師確有精進成長需求，得由教

務長核定後辦理。  

補助方式 隨到隨審，每人每年度二次為限、申請總額度以五千元為上限。 

補助項目 參與研習之報名費、註冊費、交通費及住宿費等。 

經費申請及

結案程序 

1. 教師填具「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內研習經費補助申請表」，檢附研習公

文或簡章等相關資料，由所屬單位主管負責初審薦送，並於研習活動日三

個工作日前送達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提出申請，且完成審查流程核准後始得

接受補助。 

2. 獲補助參與研習教師應於活動日前上網填具請假申請單，參加研習教師以

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為原則，並須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相關資料

（含心得報告及研習證書影本或其他可茲證明出席之文件）。 

3. 本項經費需在該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申請，並須於該年度十二月十五

日前完成核銷，逾期核銷者，視同放棄補助。 

  

http://120.107.138.125/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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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教師精進與創新實務教學 

為協助專任教師精進與創新實務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實務升等推動成效，

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獎勵教師精進與創新實務教學實施要點」。（辦法請見本校法規資料

庫專區/http://120.107.138.125/rule/） 

程序 項目 

定義 

1. 實務教學定義： 

項目 說明 

教學目標 以業界實務的理解及實務知能培養為核心目標。 

教學內容 以業界實務的認識及實務知能的學習為主軸。 

教學方法 以業界實務參訪見習、業界實務體驗、實務問題研討與解決、業界實務技能實

作與反思為主要教學方法。 

教學成效評量 以業界實務的理解及實務知能學習成效為評量焦點。 

2. 精進/創新教學定義簡述（詳細內容請參閱本計畫要點）： 

所指精進教學，乃教師針對實務教學所面臨問題，透過適當方法發展問題解決方案。 

所指創新教學，乃教師針對實務教學要素發展創新及具創意之教學成果。 

申請

規範 

1. 得以所任教科目一學期之課程或特定、部份單元為探究焦點(不含專題課程)提出申請。 

2. 每位教師每學期以申請精進實務教學或創新實務教學計畫各一案為原則。 

3. 本計畫得以共授課程或相同領域課程由二位以上教師共同提出申請，獎勵金分配，依

參與教師之貢獻程度按比例分配（填列各參與者之貢獻度配比，做為獎勵金分配依據）。 

4. 曾獲獎勵課程再次提出申請，須詳細說明本次精進、創新內容與前次獲獎勵內容之差

異。 

獎勵 

作業 

1. 申請期程： 

教務處於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每年 12 月及 7 月），公告下一學期計畫徵件。 

2. 檢附資料： 

申請教師應填具「弘光科技大學專任教師精進與創新實務教學計畫申請表暨申請書」。 

3. 審查方式： 

本計畫由「弘光科技大學教師精進與創新實務教學計畫審查會議」審議，教務長擔任

召集人及會議主席。教務長得依申請案件之學科與內容屬性，遴選校內具相關領域專

長或課程與教學研究專業背景之專任教師二至三名擔任本會議審查委員，必要時得遴

聘校外專家為委員。 

4. 獎勵方式及額度： 

審查項目 獎勵金額 

計畫申請書 
計畫審查由教務長聘請校內外專家擔任審查委員，並由委員先行就各申請案件

進行審查，審查結果再經前述會議審議通過後每案核發新台幣一萬元獎勵金。 

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結束後兩周內，獲獎勵教師依本校教務處所規範格式繳交成果報告書，於次

學期進行審查，經審查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據審查結果核予新台幣一至三萬元獎

http://120.107.138.125/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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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項目 

勵金，獎勵標準區分為四級：「特優」等級核發三萬元、「優」等級核發二萬元、

「良」等級核發一萬五千元、「可」等級核發一萬元為原則。 
 

其他 

規範 

1. 審查通過教師如遇申請課程未能開課，則該獎勵案予以撤銷。 

2. 獲獎勵教師應參與成果發表會如無故未參與成果發表會者，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要點

所規範之任一計畫。 

3. 獲獎勵教師得將實務教學精進或教學創新計畫研究成果投稿國內外學術期刊或研討

會，其公開發表於具國際標準期刊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簡稱 ISSN)

學術期刊或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 ISBN )書籍之情

況，應列為後續申請案審核之參考項目。 

4. 為分享及擴大教師精進與創新實務教學計畫執行成果，本校教務處得經獲獎勵教師同

意，予以收錄成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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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關之著作權 Q&A 

1. 老師因為授課需要，可以使用他人之照片、圖片、文章做為教材、教具嗎？需要注意利用

範圍的問題嗎？ 

依著作權法第 46 條教學之合理使用規定，老師為了授課目的之必要範圍，可以「重製」

他人的著作做為教材，也可以將該教材影印「散布」給學生，例如在上英文課時，影印一

篇英文雜誌或報紙報導當講義。但要注意的是，利用範圍並不是無止盡的，老師仍然不能

影印整本原文書或整本雜誌來給學生當補充教材，因為這已經超過了必要範圍，另外像

是老師為了課外活動影印旅遊書籍資料，此種不是為了授課目的之利用行為，也會超出

前述合理使用規定的範圍，而需要取得授權。 

也就是說，老師製作的教材、教具必須是限定為了授課目的而製作，使用的量要在必要的

範圍內，如果以著作的種類、用途來說，老師的利用情形會對著作財產權人的利益造成不

合理的損失，這時老師就不能夠再主張著作權法第 46 條之教學合理使用規定，以避免過

度擴張利用的行為，會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 

2. 老師的教材內容中如果有擷取他人的著作內容，是否能夠將該教材上傳到教學平台作為

教學範本，與其他學校老師分享利用呢？ 

如果教材內容中含有他人的著作內容，則將該教材上傳到教學平台作為教學範本會涉及

到「公開傳輸」之著作利用行為，因為著作權法第 46 條第 2 項規定允許學校老師可公開

傳輸的對象僅限於「有學校學籍或有選課的學生」，並且還需要採取帳號密碼等合理技術

措施，防止其他人接收到內容，才可以適用，因為教學平台提供教材的分享對象是學校老

師，所以無法適用著作權法第 46 條教學之合理使用規定。 

但如果老師製作的教材範本，是在合理範圍內引用他人的著作內容，且僅是用以說明、補

充或闡述老師的教學內容，他人可以區分原教學內容和引用內容，且引用的比例甚低（例

如僅引用著作之一小片段），此時，老師就可以主張著作權法第 52 條引用之合理使用規

定，後續也可以再將該教材上傳到教學平台與其他學校老師分享利用，不過還是必須要

註明引用的出處來源。 

反之，如果老師的教材內容利用他人著作的方式不符合「引用」情形（例如直接以整篇論

文作為教材），沒有辦法主張著作權法第 52 條引用之合理使用時，後續當然也不可以將

該教材上傳到教學平台，此時則需向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授權，才能夠合法利用。 

3. 老師為了授課需要，在課堂上播放音樂或整部 DVD 電影，能否主張合理使用？ 

老師為了授課目的之必要範圍，是可以在課堂上播放音樂或電影，但利用的範圍是有限

制的，例如上英文課時，適度播放英文歌曲或外文電影的片段段落進行教學，或是上舞蹈

課時，為講解現代舞，適度播放雲門舞集的片段進行教學。但如果純粹為了娛樂性質，播

放與授課內容無關的音樂或整部電影供學生欣賞，就不能夠主張合理使用（請參考著作

權法第 4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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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師進行遠距教學時，教學內容如果利用到他人著作（例如播放電影片段、利用網路素

材作為範例），能否主張合理使用？ 

遠距教學是現場課堂教學之延伸，對知識傳播具有重大意義，所以著作權法第 46 條教學

之合理使用規定，特別允許學校老師在進行遠距教學時，也可以和現場課堂一樣，為了授

課目的利用他人著作。但是，為了不要過度損害著作財產權人的利益，著作權法規定的合

理使用範圍是限縮於對有正式註冊課程的學生（有學籍）所進行的網路教學，因為此類遠

距教學行為是與現場課堂教學的性質相同，授課對象也和現場授課課程的學生相同，具

有較高的公益性，所以可以進行網路的傳輸。 

因此，學校老師如果是為了授課目的之必要範圍，且學校有採取合理的技術措施（例如設

置帳號密碼登入機制），防止沒有學校學籍或沒有選這堂課的學生，接收到這堂課的課程

內容，就可以在遠距教學中利用他人著作，而不會構成對著作權的侵害。 

5. 老師進行遠距教學時，可否將教科書上傳給學生使用？ 

雖然教科書經審定、編定，惟如將教科書上傳到網路上，會對教科書業者或著作財產權人

的權益造成重大影響（因為教科書主要供教學而製作，對教科書業者而言，教科書是其利

益所在），所以老師如果在進行遠距教學的時候，將教科書上傳給學生使用，並無法主張

合理使用，而是會構成對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智慧財產權小題庫－著作權（是非題） 

1. （○）如果你是一位著作人，你所創作的書、歌曲、圖畫、攝影等，都受著作權法的保

護，別人不能任意盜印、盜版、抄襲。 

2. （○）明知為電腦程式的盜版品，仍在夜市予以販賣，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3. （○）電腦程式是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 

4. （○）原則上，著作權的侵害屬於「告訴乃論」罪，所以發生侵害時，著作權人可以自

己決定到底要不要對侵權之人進行刑事告訴。 

5. （╳）當著作人死亡後，我們可以立刻將他的小說隨意改拍為電影。【說明：著作財產

權存續期間是著作人的生存期間加上其死後 50 年，在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將他人的

小說隨意改拍為電影，會侵害著作財產權人的「改作權」。】 

6. （╳）未經作者的同意，可以將其信件公開發表。【說明：未經著作人的同意，就將其著

作公開發表，會侵害著作人的「公開發表權」。】 

7. （╳）網路上有許多網友分享到世界各地旅行時所拍攝之照片，既然已經放在網路上，

便可以隨意使用照片。【說明：從網路下載照片來利用，除非利用的方式能合於著作權

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理使用的規定，否則都要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或同意才可

以利用。】 

8. （╳）廣告文宣中可以擅自使用別人的文章或照片。【說明：在廣告文宣中利用他人著

作，必須經過同意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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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音樂著作的詞與曲係屬兩個獨立的著作，如果都要利用，應分別取得詞與曲之著

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10. （○）流行歌曲屬於著作的一種，受著作權法的保護。 

11. （╳ ）利用德國人的音樂編曲，不必徵求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說明：我國於 91 年

1 月 1 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即負有對 WTO 全體會員國國民之著作，提供「國

民待遇」之保護義務，即其國民之著作，在我國境內亦受我著作權法之保護。德國為 WTO

會員體之一，德國人著作亦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除有合於合理使用之情形外，應取得

同意或授權。】 

12. （○）我們到表演場所觀看表演時，不可隨便錄音或錄影。 

13. （○）到攝影展上，拿相機拍攝展示的作品，分贈給朋友，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14. （╳）小花使用翻譯軟體將ㄧ篇英文文章翻譯成中文，小花對該篇文章有著作權。【說

明：使用翻譯軟體所翻譯之文章不具原創性，非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 

15. （╳）網路上供人下載的免費軟體，都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所以我可以燒成大補帖光碟，

再去賣給別人。【說明：免費軟體只是授權利用人免費利用，但通常仍是受著作權法保

護的著作，並不表示權利人拋棄權利。】 

16. （╳）在網路上可以任意下載電腦程式。【說明：任意在網路上下載受著作權法保護的

電腦程式，涉及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如逾越了合理使用的範圍，

就必須得到權利人的同意。】 

17. （╳）合法軟體所有人可以自己使用正版軟體，同時將備用存檔軟體借給別人使用。【說

明：正版軟體的所有人，可以因為「備份存檔」之需要複製 1份，但複製 1份僅能做為

備份，不能借給別人使用。】 

18. （○）著作權包含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二種。 

19. （○）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包括：語文、音樂、戲劇舞蹈、美術、攝影、圖形、視聽、

錄音、建築、電腦程式、表演等 11 種。 

20. （○）著作財產權是財產權的一種，可以轉讓給他人，也可由繼承人依法繼承。 

21. （╳）加註「家用」之合法影音光碟，可用於「營業用」。【說明：如欲在營業場所播放

影音光碟，必須購買已有公開上映授權之「公播版」影片。】 

22. （○）著作權的保護採行「屬地主義」，所以權利人要主張其權利，應依循當地的法律。 

23.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享有著作權。【說明：依著作權法第 9條規定，憲法、法

律、命令或公文不受著作權保護。】 

24. （○）在自己經營的部落格上以「複製網址連結」之方式分享 Youtube 網站上的影片，

不會涉及侵害著作權。【說明：於部落格上單純轉貼 Youtube 影片網址超連結，而未將影

片內容重製在自己的網頁時，不會涉及著作的重製及公開傳輸。惟如知悉該影片屬於未

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上傳 youtube 網站者， 仍可能構成他人侵害公開傳輸權之共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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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犯。】 

25. （╳）高普考試題，受著作權法保護。【說明：高普考試題屬於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

試題，依著作權法第 9 條規定，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26. （○）熊熊公司欲從日本進口音樂 CD 於國內販售，須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始得

進口、於國內散布。 

27. （○）在百貨公司、餐廳、戲院及 KTV 等營業場所，播放 CD 或 DVD 伴唱帶，要取得音

樂及錄音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28. （○）美術蒐藏家購買多幅當代畫家名畫，決定舉行展覽，為解說著作，主辦單位可以

將展出作品印製於說明書內。 

29. （○）視聽著作及攝影著作的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是從創作完成時起算，直到著作公

開發表後 50 年為止。 

30. （○）按照施工順序圖完成一件產品實物，是屬於實施的範圍，並沒有違反著作權法。 

31. （○）把別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圖形加以影印及修改，因涉及重製、改作的行為，除合

理使用外，應徵得權利人的同意。 

32. （○）把平面的電影卡通造型轉換成立體玩具商品，同樣要得到卡通著作權人的同意。 

33. （○）英國與我國都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所以英國人的著作同受我國著作

權法的保護。 

34. （○）學生欲重製老師上課之 ppt 簡報資料與同學分享，若係重製所有 ppt 內容，須徵

得該簡報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 

35. （○）把別人的英文小說翻譯成中文後予以出版，應取得原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36. （○）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所有人，為了讓程式適用特定之電腦，可以就該程式做

某些必要的改變。 

37. （╳）合法軟體如果轉售給他人，原軟體的所有權人可以把先前所拷貝的「原備份存檔」

軟體拿來繼續使用。【說明：合法軟體的所有人如喪失原重製物之所有權，除經著作財

產權人同意外，應將其重製之備份銷燬，不得再繼續使用原備份存檔的軟體。】 

38. （○）合法軟體所有權人不可以出租該軟體給別人使用。 

39. （○）學生在學期間，在教授觀念指導下自己撰寫完成的研究報告，其著作權歸學生所

有。 

40. （○）公司職員職務上完成之電腦程式，如果沒有特別約定，則著作財產權歸公司所有。 

41. （○）地圖、圖表、科技工程圖都是圖形著作的一種。 

42. （○）KTV 公開上映伴唱帶或影片，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43. （○）就讀美術大學的學生阿志，覺得最近流行的通訊 APP「Line」的貼圖角色非常可

愛又受歡迎，即擅自將該平面貼圖角色兔兔與熊大做成立體公仔販售，可能會侵害著作

權人的「重製權」及「散布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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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於 facebook 上撰寫的文章，如具有原創性，於創作完成時即享有該作品之著作

權，並同時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 

45. （○）當我完成一篇文章時，就立即享有著作權，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不必經過任何

申請或登記的程序。 

46.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代表權利人授權予利用人，使創作者在家安心創作，利用人

又可合法利用著作。 

47. （○）複製他人著作中的幾頁，如果只是單純供自己閱讀，可以主張合理使用，不會侵

權。 

48. （○）哥哥買電腦，叫老闆順便灌入盜版軟體，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 

49. （╳）為了節省買書的花費，到圖書館借書拿去校外的影印店整本影印，這種行為沒有

違反著作權法。【說明：將書籍整本影印，會造成市場替代的效果，已超出合理使用的

範圍。】 

50. （○）要檢舉盜版，可以撥打免付費專線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

隊（原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檢舉，電話是 0800-016597 (您一來，我就去)  

51. （○）小蔡將周杰倫的 CD 新歌轉成 MP3 檔案後，放在網站上供人下載，是違反著作權

法的行為。 

52. （○）我用筆名在網路 BBS 站上發表一篇文章，同樣享有著作權。 

53. （○）演講內容是語文著作，同學要錄音前要先徵求演講人的同意！ 

54. （○）沒有獲得著作權人的同意或授權，任意上傳、下載或轉貼別人的著作是一種侵害

著作權人的「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的網路侵權行為。 

55. （○）除合理使用外，在公開場所播放或演唱別人的音樂或錄音著作，應徵得著作權人

的同意或授權，至於同意或授權的條件，可以找音樂及錄音著作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洽談。 

56. （○）著作權採「創作保護主義」，也就是說，著作人在著作完成時就取得著作權，受到

著作權法的保護，不必到政府機關申請登記或註冊。 

57. （○）「合理範圍內」才能影印別人的著作，如果已超出合理範圍，會造成替代市場。如

果大家都用非法影印而不買書，以後就沒有出版社願意花錢出書啦。 

58. （○）按月繳交會費不等於取得合法授權，下載音樂、軟體或影片，要選擇經過合法授

權的網站，以免誤觸法網。 

59. （○）未經著作權人的授權而抄襲別人的研究報告，是一種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我們

的智慧應該用在創作，而不是抄襲！ 

60. （○）情書也是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語文著作，未經作者同意而隨便公開別人的情書，

是一種侵害別人公開發表權的行為。 

61. （○）買盜版軟體灌在自己的電腦裡面，或是要商家代灌盜版軟體在自己電腦裡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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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62. （○）拒買盜版品是每位國民的責任，也是用來抵制盜版商不再製造盜版品的最佳途徑。 

63. （○）在我國境內購買正版的「達文西密碼」書籍，看完後可以上網拍賣，不會有侵害

著作權的問題。 

64. （○）對 101 大樓拍攝照片，或把 101 大樓當成拍攝戲劇或廣告的背景，符合著作權法

中「合理使用」之規定，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65. （○）小布發表 1 篇「如何讓男人也愛智慧型女人」的文章，在合理範圍內，可以引用

自網路上找到的相關資料，並註明出處。 

66. （○）到圖書館找論文資料，可以影印論文集中的單篇著作，每人以 1 份為限。 

67. （○）行政院長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演說內容，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 

68. （○）小薰開設 KTV，她不可以拿自己在家中唱的 KTV 家用伴唱帶供顧客選播播放。 

69. （○）單純為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不受著作權保護。 

70. （○）民眾利用政府機關發行的出版品，只要註明出處，基本上成立合理使用的空間較

一般寬廣。 

71. （○）撰寫碩博士論文時，可以在合理範圍內引用他人的著作，只要註明出處，就不會

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72. （○）電視新聞報導知名藝術家（例如聲樂家、演奏音樂家等）公演的消息時，可以播

放小部分演出內容，來達到新聞傳播效果。 

73. （○）為了保障國人運用智慧從事創作活動所得的結晶，政府特別立法加以保護。這些

法律所規範的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等的權利，我們統稱為「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簡稱 IPR」。 

74. （╳）只要註明作者、出處，就可以隨意使用他人著作。【說明：註明作者、出處是利用

人在主張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時，依著作權法所課予的「義務」，並非只要註明作者、出

處，即屬於「合理使用」。】 

75. （○）在夜市買了一部盜版韓劇，看完後不能放在網路上販售。 

76. （○）我很喜歡某流行天后的歌，但為了保護著作權，不應該上網搜尋未經授權之音樂

檔案並免費下載。 

77. （╳）阿丹買了一片盜版光碟，看完覺得丟掉可惜，所以可以放在網路上讓網友免費索

取。【說明：只要是散布盜版光碟，不管有沒有營利，也不管價值多寡，都是違反著作權

法的行為！】 

78. （╳）學校每個月都會由各社團舉辦「電影欣賞」，可以租用一般家用的 DVD 來播放。

【說明：因為涉及「公開上映」行為，所以要用已經取得公開上映授權的「公播版」來

播放。】 

79. （○）掃描並轉寄他人作品，除非獲得著作權人同意，否則會構成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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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將網路上看到的圖片少量下載來自己使用，並沒有散布出去，有主張合理使用的

空間。 

81. （╳）將目前正熱烈上映的電影檔案放到網路上供人下載，不必負擔法律責任。【說明：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75 萬元以下罰金。】 

82. （○）不可以將新版作業系統軟體的序號公布在網路上，供網友隨意取用。 

83. （○）在網路上利用 BT 下載網友分享的整套日劇，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84. （╳）為了分享好聽的音樂給同學，可以將流行音樂放在自己的部落格供人免費試聽或

下載。【說明：未經他人同意或授權，將音樂放在部落格內供人免費試聽或下載，是侵

害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的行為。】 

85. （○）在臉書的相簿，貼放像是彎彎、幾米、賤兔之類的圖片，如果先經過著作權人的

同意，即不會違法。 

86. （╳）小花在他人的部落格看到一篇文章很棒，對所有考生很有幫助，所以她可以把文

章複製在自己的部落格裡。【說明：未經他人同意或授權，將他人文章複製放在自己的

部落格，是侵害重製權權的行為。】 

87. （○）把流行國語歌曲當做部落格的背景音樂，一定要經過同意或授權才可以。 

88. （○）小賴寫了一篇專欄投稿到報社，報社除刊登在報紙上，還打算置於網路電子報，

需要另外取得小賴的同意。 

89. （╳）小薰可以將補習班老師的上課內容錄音後，放到網路上拍賣。【說明：老師的上

課內容是「語文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要錄音或拍賣，都要經過老師的同意才可

以。】 

90. （○）補習班業者的參考試題只要符合原創性等著作權保護要件，阿仁就不能隨便影印

給同學練習。 

91. （○）阿花利用暑假到外國旅遊的時候，買了幾片盜版的電影 DVD，並帶回台灣，屬於

違法行為。 

92. （○）老王要做公司網頁，需要一些影音資料，可以向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申請授權或

直接向著作權人取得授權。 

93. （╳）小雪這學期修了一門著作權法的課，但因為教科書太貴了，所以她可以把教科書

拿去整本影印。【說明：整本影印教科書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喔！】 

94. （╳）影印整本書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所以小雪想了一個 idea，就是把圖書館內自

己想看的書分次影印，這樣就沒有問題了。【說明：分次影印的目的還是為了要影印完

整的一本書，所以並不在合理使用的範圍，還是屬於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 

註 1：本資料取自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np-469-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np-469-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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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ODF 文件格式應用宣導 

依據教育部 111 年 06 月 30 日來函（臺教資(五)字第 1112702648 號）說明辦理，鼓勵教

師以可製作標準 ODF 文件格式之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具。 

ODF 資訊業務自 111 年 08 月 27 日起從國發會移轉至數位發展部辦理，請至數位發展部

ODF文件應用工具網址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digital-service/app-services/248查詢相

關資訊。 

一、 ODF 文件應用工具 

為引導公務機關從文件製作、保存均以開放文件格式(ODF)處理，且使政府 ODF 文件能

跨機關流通，本部基於開放文件軟體，發展適合公務機關使用之「ODF 文件應用工具」，

提供以下功能及服務： 

 編輯標準 ODF 文件。 

 支援商用文件格式轉檔為 ODF 文件。 

 提供公務文件範本集。 

 支援 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 

 提供 Q＆A 問題回報程式，建立客服流程及諮詢服務，並將相關問題與回應提供其

他使用者查詢。 

二、 下載網址： 

提供 Windows 作業系統 32 位元及 64 位元 2 種安裝版本(欲查詢作業系統版本者，可滑

鼠左鍵點選開始，並輸入 msinfo 選擇系統資訊，系統類型數值如為 x64 則為 64 位元，

x86 則為 32 位元；或參考以下連結)。ODF 文件應用工具採開放原始碼機制，並遵循

Mozilla Public License v 2.0 授權規範，將相關開發成果回饋國際社群、提供國內資訊服

務業者運用，各界運用時亦請遵循授權規範，營造友善文件流通環境。 

 3.5.5 版本(32 位元)安裝檔 (MD5 校驗碼，校驗碼用於驗證檔案完整性) 

 3.5.5 版本(64 位元)安裝檔 (MD5 校驗碼) 

 3.5.5 版本軟體源碼掃描報告 

 ODF 文件應用工具下載統計數據資料表（112 年 1 月更新） 

三、 軟體安裝說明手冊 

 ODF 文件應用工具安裝說明手冊 (ODT / PDF) 

 WIN 10 作業系統安裝問題排除 

四、 操作說明手冊 (一般使用者)： 

 ODF 文件應用工具操作說明手冊 (ODT / PDF) 

五、 學習資源： 

其他線上學習資源（注意：外部影音頻道內可能含有廣告，內容與本部無涉，觀看前敬

請自行評估） 

 LIBRE OFFICE / ODF 文件應用工具 WRITER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15056/windows-32-64-bit-faq
https://free.nchc.org.tw/ndc.odf/MODA%20ODF%20Application%20Tools_x86-3.5.5.msi
https://free.nchc.org.tw/ndc.odf/MODA%20ODF%20Application%20Tools_x86-3.5.5.md5.txt
https://free.nchc.org.tw/ndc.odf/MODA%20ODF%20Application%20Tools_x86_64-3.5.5.msi
https://free.nchc.org.tw/ndc.odf/MODA%20ODF%20Application%20Tools_x86_64-3.5.5.md5.txt
https://www-api.moda.gov.tw/OpenData/Files/6359
https://www-api.moda.gov.tw/File/Get/moda/zh-tw/cqkp6FBaTOrNJeV
https://www-api.moda.gov.tw/OpenData/Files/6363
https://www-api.moda.gov.tw/OpenData/Files/6361
https://odf.moda.gov.tw/QA/public/document/20
https://www-api.moda.gov.tw/File/Get/xGjLuGzb32ZkgaU
https://www-api.moda.gov.tw/File/Get/Dq8rGR7TzOZ5ScO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BdKwipK-rWvuJ960d5tmlfHaXF79C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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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E OFFICE / ODF 文件應用工具 CALC 

 LIBRE OFFICE / ODF 文件應用工具 IMPRESS 

六、 數位教材 

 Writer 文書進階 (教材附檔) 

 Calc 試算表進階 (教材附檔) 

 Impress 簡報進階 (教材附檔) 

 使用 ODF 常見問題 

 LibreOffice 文書操作分享(v20150216) 

 O! ODF 超容易(ODF 導入及轉檔技巧) 

※本資訊取自數位發展部 ODF 文件應用工具：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digital-

service/app-services/248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BdKwipK-rXxpxzF_xz6_KJwQdfxuJ4W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BdKwipK-rVaRojX3DbFxwDKnB-Rvuqa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TU2Ni85MTkwLzczZTUwNDM3LTM2MzYtNDdmZi1hMmNhLTBiZDMyZWUyN2NhMC5wZGY%3d&n=V3JpdGVyIOaWh%2babuOmAsumaji5wZGY%3d&icon=..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SmWp63xHFN9VSgyouSlo6cEs910T7QN/view?usp=sharing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TU2Ni85MTkwLzcwMDI1YTEzLTc3NDctNDJmZi04YTAxLWFhZDA2YzhjMjA1Zi5wZGY%3d&n=Q2FsYyDoqabnrpfooajpgLLpmo4ucGRm&icon=..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p18ISBA2Uj2e233mdYfAQMOXqJcfasr/view?usp=sharing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TU2Ni85MTkwLzUzZjM2YTcyLWQ1MTItNDYzMi1hZTU5LTZlMTZkODBlZDZjMS5wZGY%3d&n=SW1wcmVzcyDnsKHloLHpgLLpmo4ucGRm&icon=..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49-qhM6ZDJwr4p0S2lmezyzHCZSJfOz/view?usp=sharing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TU2Ni85MTkwL2U0MDM5OWRjLWFiNDktNGY4Yi1hYWQ0LTk1Nzc5ZGExNWFmMy5wZGY%3d&n=5L2%2f55Sob2Rm5bi46KaL5ZWP6aGM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TU2Ni85MTkwLzc5NzBjNDJkLTNiNWYtNDQ3NC05YWM0LTc5MjgxZWEwYmMyZi5wZGY%3d&n=TGlicmVPZmZpY2Xmlofmm7jmk43kvZzliIbkuqsodjIwMTUwMjE2KS5wZGY%3d&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TU2Ni85MTkwL2I2ODRiMmZmLTRlNjItNGZmOC1hNWFhLTM4ODhkZWQyMDllMy5vZHQ%3d&n=TyEgT0RG6LaF5a655piTKE9ERuWwjuWFpeWPiui9ieaqlOaKgOW3pykub2R0&icon=..odt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digital-service/app-services/248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digital-service/app-services/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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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2.2 學期任課教師成績預警相關事項 

一、 任課教師於學期開始後（113.02.19~113.06.03 中午 12 點止）即可隨時上網設定預

警名單與預警原因，並對成績需輔導的同學進行學習輔導與補救教學。 

二、 成績預警系統操作步驟為： 

(一) 進入弘光首頁（網址：http://www.hk.edu.tw）。 

(二) 點選「教師職員」。 

(三) 專任教師請輸入學校個人 email 帳號及密碼；兼任教師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及

個人所 設定的密碼（若老師未使用過此系統，請先進入「申請成績輸入密

碼」設定）。 

(四) 成績預警系統可由「校務資訊系統(舊)」或「校務資訊系統(新) 」進入。 

(五) 如由「校務資訊系統(舊)」進入，請再次輸入個人 email 帳號及密碼後，依下

列說明進行操作： 

1. 點選「A05 成績管理系統」/「51 預警輸入系統」/81 任課老師預警輸入作

業。 

2. 請輸入預警學年期「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後按【查詢】，會於畫面上顯示

授課清單，如下圖。 

首頁說明 

 

1. 輸入帳號、密碼 

2. 選擇身分 

3. 輸入完畢後即可登入 

http://www.hk.edu.tw/
http://192.192.241.169/hkmis/index.html
http://192.192.241.169/hkmis/index.html
http://192.192.241.169/hkmi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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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介面說明： 

 

(六) 如由「校務資訊系統(新)」進入，依下列說明進行操作： 

1. 點選「P17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預警輸入」/「授課班級學生預警」。 

2. 請輸入預警學年期「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後按【查詢】，會於畫面上顯示授課清

單，如下圖。 

 

(七) 預警輸入作業： 

 

A：查詢：可由此處查詢欲預警之學年期即可進行預警設定及列印預警名單。 

B：授課科目輔導：點選此處即可連結至學生約談輔導暨課程補救教學記錄。 

 

1 

2 

3 

A B 

http://192.192.241.169/hkmi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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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預警查詢作業： 

 

A：預警設定：可由此處進行學生之預警設定 

B：列印預警名單：可由此處列印預警名單 

(九) 預警設定： 

 

A：查詢－可由此處依條件（分數）查詢所需預警之學生。 

為方便教師設定預警名單，提供預警條件項目設定，可以期中成績或小考成績挑

選學生名單 ，如上圖 A。 

(1) 【勾選預警條件項目】依據<成績比例>設定(可複選)。 

(2) 【設定條件(分數) 】 ex: 期中成績 <= 60 分 (可多項設定)。 

(3) 按【查詢】:依據設定條件，挑選符合條件之學生名單。 

(4) 按【顯示全部】:不設定條件，顯示全部學生名單。 

(5) 設定完預警條件後，預警設定名單會將符合條件的學生列出，此時亦可利用

快速設定功能【按以下名單全設（需預警）】 

B：快速設定－可由此處查詢學生是否需預警，選擇學生再點選快速設定，再點選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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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即可完成設定。 

C：是否需要預警-點選後即可設定該名學生是否預警。 

D：歷程記錄-可由此處檢視學生被預警的記錄。 

E：預警原因-如已設定預警,就必須勾選被預警原因。如無勾選預警原因系統將無法

進行儲存。 

(十) 預警名單列印 

 

 點選列印預警名單 

 

 即另開新視窗可檢視或列印預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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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2.2 學期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登入相關事項 

成績預警系統整（授課教師） 

一、 說明：授課教師上網將預警輔導名單登錄校務系統。 

二、 期間：第 1-10 週授課教師可隨時進行預警作業。 

三、 路徑：校務整合系統(新)/教務系統/P17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預警輸入。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 

一、 學習輔導(班級導師) 

(一) 前學期學業成績不佳輔導： 

1. 說明：112.2 學期自 113 年 02 月 19 日啟動前學期學業成績不佳輔導。 

2. 期間：輔導期間為第 1-2 週，導師需完成晤談輔導及必要之轉介。 

3. 路徑：校務資訊系統(新)/教務系統/P17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導覽地圖

/個人導覽地圖。 

4. 影音操作教學：https://reurl.cc/zNpq16。 

(二) 全班修課輔導(畢業門檻通過情況及必選修課程修讀不佳學生輔導) ： 

1. 說明：112.2 學期自 113 年 02 月 19 日啟動全班修課輔導。 

2. 期間：輔導期間為第 1-2 週，導師需瞭解學生必選修課程修畢情況與擬修課

程之規劃，以及畢業門檻完成情況，並做必要輔導和轉介。 

3. 路徑：校務資訊系統(新)/教務系統/P17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導覽地圖

/個人導覽地圖。 

4. 影音操作教學：https://reurl.cc/GE5n5Z。 

(三) 當學期期中考成績不佳輔導： 

1. 說明：112.2 學期自 113 年 04 月 22 日啟動當學期期中考成績不佳輔導。 

2. 期間：輔導期間為期中考後-第 13 週，導師需完成輔導，並應視實際情況與

需要，轉介課業輔導教學助理及授課教師實施補救教學。 

3. 路徑：校務資訊系統(新)/教務系統/P17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導覽地圖

/個人導覽地圖。 

4. 操作手冊：https://reurl.cc/zNpq16。 

二、 補救教學 

(一) 課業學習困難及學習成效落後輔導：（班級導師） 

1. 說明：112.2 學期自 113 年 02 月 19 日啟動課業學習困難及學習成效落後輔

導。 

https://reurl.cc/zNpq16
https://reurl.cc/GE5n5Z
https://reurl.cc/zNp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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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間：輔導期間為第 1-18 週，導師需完成晤談輔導及必要之轉介。 

3. 路徑：校務資訊系統(新)/教務系統/P17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導覽地圖

/個人導覽地圖/輔導作業/授課科目輔導。 

(二) 期中考不及格人數達修課人數 50%之補救教學：（授課教師） 

1. 說明：112.2 學期期中考不及格人數達修課人數 50%應實施補救教學，其餘

課程可依需求提出。 

2. 期間：輔導期間為期中考後-第 17 週。 

3. 方式：以個別/小組/班級教學等方式。 

4. 路徑：校務資訊系統(新)/教務系統/P17 學習輔導暨補救教學系統/導覽地圖

/個人導覽地圖。 

5. 操作手冊：https://reurl.cc/9XZ62X。 

  

https://reurl.cc/9XZ6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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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弘光科技大學申請教育部專案計畫簡易流程 

 

 

 

 

 

 

 

 

 

 

 

 

 

 

 

 

 

 

 

 

 

 

 

 

 

 

 

 

 

 

 

 

 

 

 
 

 

備註：計畫書、修正計畫書及成果報告書皆需留存 1 份於教務處備查。 

 

 

 

第一階段：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於收到教育部相關計畫之申請要點公函後，將會辦至相關單位，

由單位依意願提出計畫申請，若為全校僅可提一案之計畫，則先行召開校內初審會

議，進行決選。 

第二階段《計畫申請送件注意事項》: 

1. 配合款申請表應依據規範於申請日一週前完成第一階段電子簽核作業。 

2. 申請單位請於計畫收件截止日前 3 日，將計畫所需之完整資料送至教務處綜合業

務組（B 棟教學大樓 2 樓 B203），統一發函進行報部申請作業。◎承辦人：洪婉

禎（分機：1283） 

依教育部來文，請申請單位於規定時間內提出修正計畫書，並請於報部期限 3 日前 

完成資料及程序，送件至教務處綜合業務組(B 棟教學大樓 2 樓 B203)，以利後續作業。 

以利報部。 

教育部進行計畫案審查 

初審不通過 檢附公文通知申請單位 審查通過 

※計畫結案※ 

請計畫申請單位依照修正計畫書內容，並配合校內採購

作業及經費執行相關規範，開始執行計畫。 

第三階段《計畫成果送件注意事項》: 

1. 成果報告書、經費收支結算表及計畫成果資料，需蓋章處請相關單位確認資料無誤

並核章後再送秘書室蓋校印。 

2. 資料完備後，煩請送件至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統一發公文報部。 


